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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

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1

农业
生产
发展
资金

农机
购置
补贴

1.申请条件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                                         
2.补贴范围：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中的
农机产品                                                                                                                                                                      
3.补贴标准：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
农机具产品在全省实行统一补贴标准。                            
4.申请流程：按照身份证所属乡镇到该乡镇农技
站申请，所购置农机具可以移动的申请者本人和
农机具一并到农技站现场申请、核实、照相后在
申请表上签字并按手印。对不能移动的农机具到
所属乡镇报名，由农技站派出工作人员对机具进
行核实、照相后接受申请，申请人在申请表上签
字并按手印。各乡镇按照当年实施方案要求整理
汇总相关表册上报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县农
科局复核汇总发函县财政局下拨资金到乡镇财政
所统一兑付。                             
5.申请材料：身份证、惠民一折（卡）通、发票
、户口册、所购置农机具；                          
6.政策资询电话：0876-3066534，受理单位，马
关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7.办理时限：具体按每年补助方案时限办理；                                                                                                                                                                                   
8.补贴结果：公示期满后无异议，补贴款由县农
业农村科技局分批发函县级财政局下拨乡镇财政
所统一兑付，直补到户。
9.监督渠道：举报电话：0876-3066534，举报地
址：马关县城关中二梁106号 马关县农业机械技
术推广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
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十六号）、《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7〕41号）、《2018—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农办财〔2018〕13号）、
《云南省2018-2020年省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方案》（云农机
（2018）3号。《马关县2018-
2020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马政办发（2018）183号

自政府
信息形
成或者
变更之
日起10
个工作
日内。
法律、
法规对
政府信
息公开
的期限
另有规
定的，
从其规

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
开专栏                             
■乡镇政府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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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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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
生产
发展
资金

耕地
地力
保护

1.申请条件：全县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种
地农户；                                      
2.申请材料：提供耕地种植面积                  
3.申请流程：农户据实申报、村组核查、张榜公
示、群众监督的办法进行；                       
4.补贴标准：补贴标准按上级分配到我县补贴资
金总量和县级确定的补贴兑付面积综合确定。              
5.政策咨询电话：0876-3066558，受理单位：马
关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6.办理时限：具体按每年实施方案限完成，一般
在每年4月底申报，6月底兑付结束。7补贴结
果：补贴资金、补贴标准、补贴金额公示无异议
后，乡（镇）财政所通过一折通统一发放到户；                                     
7.监督渠道：各乡（镇、场）设立“耕地地力保
护资金”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2017〕41号）、《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
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
知》（财农〔2016〕26号、《
马关县耕地地力保护资金补贴
实施方案》

乡
（镇）
人民政
府、健
康农场
管委会
对农户
据实申
报的种
植面积
进行审
核、汇
总，并
在各自
然村按
户张榜
公示7天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
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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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
资源
及生
态保
护补
助资
金

草原
禁牧
补助
与草
畜平
衡奖
励

1.政策依据：文财农【2019】101号 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非贫困县）资金
的通知；
2.补贴对象：承包草原承担禁牧和草畜平衡任务
的农牧民。                                     
3.补贴范围：13个乡镇124个村民委员会1788个
村民小54089户牧户。                           
4.补贴标准：禁牧补助每亩7.5元，草畜平衡奖
励每亩补助2.5元。                             
5.咨询电话：0876-3066568 ，受理单位：马关
县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站                           
6.办理时限：2020年10月30日前完成补奖资金兑
现；                            
7.补贴结果：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农牧民收入
持续增长，人均收入8120元以上，其中补奖政策
性增收15.94元。
8.监督渠道：马关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举
报电话：0876-3066556、举报地址：马关县马白
镇兴隆路25号。

《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2016-
2020）》（农办财〔2016〕10
号） 、马关县农业农村和科学
技术局关于印发马关县2020年
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新一轮
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实施
方案的通知（马农科发〔2020
〕19号）

自政府
信息形
成或者
变更之
日起在
马关县
人民政
府网站
、乡镇
各村民
委员会
公示7天
无异后
进行草
原生态
补奖兑
现。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
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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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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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4

动物
防疫
等补
助经
费

养殖
环节
无害
化处
理补
助

1.申请条件：符合条件的养殖环节病死猪的无害
化处理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2.补贴范围：本县范围内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
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                      
3.补贴标准：每头80元；                          
4.申请流程：发现病死猪规模养殖场(小区)向当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派出相关人员到场对病死猪进行拍照，并监督
规模养殖场(小区)按相关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无害
化处理；监督人员收集无害化处理照片并填写规
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情况登记表，由规模化养殖场（小区）负责人、
监管人员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相关材料报送当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进行登
记、统计等工作后加盖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印
章后上交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5.申请材料：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身份证复印件、银
行卡复印件。                                            
6.咨询电话：0876-3066535，受理单位：马关县
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马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7.办理时限：具体按每年补助方案时限办理。               
8.补贴结果：经公示7天无异议后，由县动物卫
生监督所直接兑现补助资金到养殖场提供的银行
账户中。
9.监督渠道：马关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举
报电话：0876-3066556、举报地址：马关县马白
镇兴隆路2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
理办法》（财农〔2017〕
43号）、《云南省动物防疫补
助实施方案》、《农业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猪
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
相关工作的通知》（农办财〔
2011〕163号）、《农业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
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
理经费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财〔2012〕11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
见》（云政办发[2015]8号）

自政府
信息形
成或者
变更之
日起7个
工作日
内。法
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
公开的
期限另
有规定
的，从
其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
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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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

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4

动物
防疫
等补
助经
费

强制
扑杀
补助

1.政策依据：农办财〔2017〕35号《农业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
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2.补贴对象：强制扑杀猪、牛、羊、禽的农户；   
3.补贴范围：猪、牛、羊口蹄疫，鸡、鸭、鹅、
鸽子、鹌鹑等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H7N9流感，
羊小反刍兽疫，牛、羊布病、结核病和包虫病、
马鼻疽、马传等；                                      
4.补助标准：禽15元/羽、猪800元/头、奶牛
6000元/头、肉牛3000元/头、羊500元/只、马
12000元/匹；                                     
5.申请程序：强制扑杀经过实验室确诊，专家评
估，公示；                                    
6.申请材料：疫情捕杀登记卡；                          
7.咨询电话：3066537。受理单位：马关县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8.办理时限：资金到位后，30个工作日完成。联
系方式：3066537。
9.补贴结果：符合强制扑杀条件的农户，直接划
拔到农户账户；
10. 监督渠道：举报电话，3066537，地址，马
关县马白镇海子边社区松毛寨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
理办法》（财农〔2017〕
43号）；《农业部办公厅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动物疫病
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
见〉的通知》农办财〔2017〕
35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
发2019年《动物防疫等补助经
费项目实施方案》。

自政府
信息形
成或者
变更之
日起7个
工作日
内。法
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
公开的
期限另
有规定
的，从
其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

注：公开信息时应注意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和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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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主动
依申
请

县级 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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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事项公开层级是否需要增加乡级，请斟酌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主动
依申
请

县级 乡级

√ √ √

第 7 页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主动
依申
请

县级 乡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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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主动
依申
请

县级 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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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主动
依申
请

县级 乡级

√ √ √

注：公开信息时应注意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和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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